
附頁(1) 
2026-2027年度黃大仙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

 
(A)開支項目的資助限額規定 

 
 開支項目 支出限額 
(a) (i) 飲品和茶點：參與活動連續

三小時以下的演出者、義
工、嘉賓和參加者 [見註 1] 

(i) 每人每日的支出限額不超過 71元 

 (ii) 便餐(包括飲品)：參與活動
連續三小時或以上（其中包
括午膳或晚膳時間）的演出
者、義工、嘉賓和參加者 
[見註 1] 

(ii) 每人每日的支出限額不超過 97元 

(b) 紀念品或象徵式禮物 [見註 2]   
 (i) 探訪活動中派發的禮物 

（例如：探訪醫院、孤兒院、
老人院、家訪長者等） 

(i) 每人 50元（禮物數量不得超過探訪的人數／住戶數目） 

 (ii) 主禮嘉賓／嘉賓／講者／
表演者／表演團體紀念品 

(ii) 每人 150元（紀念品數量不得超過相關人數） 

 (iii) 參加者紀念品 (iii) 每人 20元（由民政事務處根據活動的性質及規模決定整
個活動的資助上限） 

(c) 獎品[見註 2]   
 (i) 比賽勝出者獎項 (i) 每份 1,590元 
 (ii) 攤位遊戲或其他遊戲獎品 (ii) 每份 20元；每個攤位／每項遊戲不超過： 

小型活動(參加人數為 300人或以下)：1,590元 
中型活動(參加人數為 301-600人)：2,385元 
大型活動(參加人數為 600人以上)：3,180元 

 (iii) 抽獎禮物 (iii) 整項活動 1,590元 
(d) 運動制服(不包括運動鞋) 為代表地區參加區際／地區體育比賽的參加者購置運動制服的

費用。制服費用不應超過每人 330元 
 

(B) 開支項目的參考指引 
 

 開支項目 支出參考 
(a) 旅行活動 [見註 3] 每人每日的資助限額不得超過 60元。 
(b) 日營或宿營 不論留宿天數，日/宿營活動的資助上限為每位合資格者 120元。 
(c) 嘉賓/無需付款人士人數 

[見註 4] 
在參加者需付款而嘉賓/部份人士無需付款的情況下，嘉賓及無
需付款人士的人數不應多於總參加者人數的十分之一。 

(d) 橫額 每條橫額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220元。 
(e) 海報 每張不應超過 6元。 
(f) 單張 每張不應超過 2元。 
(g) 宣傳總開支[包括但不限於 

(d)、(e)及(f)項] 
資助限額不應超過預算總支出的十分之一。 

(h) 租借音響器材 (i) 小型室內集會（100人以下）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2,200元 
  (ii) 大型室內集會（100人以上）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4,400元 
  (iii) 室外集會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8,800元 

 (i) 租用背幕、舞台及舞台裝飾 (i) 大、小型室內集會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4,400元 
  (ii)  室外集會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6,600元 

(j) 場地安排 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8,800元，但個別大型活動如區節，則會按情
況再作考慮。 

(k) 表演團體/藝員的開支 資助表演團體/藝員的限額不應超過民政處撥款批核總額的一
半。 

(l) 租用旅遊車 每部每日的資助限額不應超過 2,200元。 
  

 
 



註 1︰ 提交單據時必須說明享用人士和人數。 
註 2︰ 贈送的紀念品、獎品、象徵式禮物（例如到醫院、孤兒院和老人院等探訪時贈送的物品）不得

為現金或可兌換現金的物品，例如銀行禮券。獲資助者送出的紀念品或象徵式禮物須採用環
保物料。 

註 3： 包括整個旅行活動的所有支出，即包括旅遊車、膳食、飲品、海報、橫額、參加者禮物、抽獎
禮品、攝影、文具、郵費、名牌、保險、導遊服務費，參觀指定地點的入場費及其他一切與旅
行活動有關的雜項開支等。 

註 4︰ 嘉賓及無需付款人士人數亦包括在參加者人數內，即筵開 10 席時(120 人)，收費席最少需有   
9席(108人)；免費人士席數最多為 1席(12人)，如此類推。 

 


